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二

０
０

八
年
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通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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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
八
日

 
 

敬
啟

者
：

本
校

二
０

０
八

至
二

０
０

九
年

度
一

至
六

年
級

上
學

期
期

中
評

估
將

於
二

０
０

八
年

十
月

廿

三
、

廿
四

、
廿

七
、

廿
八

日
（

星
期

四
、

五
、

一
及

二
）

舉
行

。
至

於
評

估
期

間
之

上
課

時
間

改
動

如
下

：
 

上
午

八
時

十
五

分
上

課
，

十
一

時
五

十
分

放
學

 

另
各

級
各

科
評

估
時

間
表

及
評

估
範

圍
隨

本
通

告
派

發
，

而
各

項
課

後
活

動
之

安
排

詳
列

如
下

：
 

至
於

收
費

及
購

買
服

務
（

即
外

聘
導

師
）

之
組

別
請

參
照

報
名

時
派

發
之

上
課

時
間

表
。

 

一
至

六
年

級
學

生
請

注
意

，
由

於
評

估
期

間
（

十
月

廿
三

日
至

十
月

廿
八

日
）

之
放

學
時

間
將

提
早

於
上

 

午
十

一
時

五
十

分
，

以
便

學
生

有
充

裕
時

間
留

在
家

中
溫

習
，

因
此

評
估

期
間

之
午

膳
供

應
亦

會
暫

停
，

請
家

 

長
預

先
妥

為
安

排
學

生
上

學
、

放
學

、
午

膳
及

留
在

家
中

温
習

等
事

宜
。

 

 
 

學
生

如
在

評
估

期
間

因
病

缺
席

，
必

須
呈

交
醫

生
紙

以
作

證
明

。
學

生
如

在
評

估
期

間
請

事
假

，
必

須
在

評
估

前
呈

交
家

長
信

，
並

得
校

長
批

准
方

可
補

考
。

評
估

期
間

，
倘

因
天

氣
惡

劣
而

引
致

停
課

，
則

該
天

之
評

估
安

排
將

會
延

至
整

個
評

估
完

結
後

第
一

個
上

課
天

進
行

，
其

他
不

受
影

響
之

評
估

日
期

則
維

持
不

變
。

 

 
 

以
上

各
項

相
應

函
達

 
台

端
希

予
 
 
查

照
，

並
督

促
 
 
貴

子
弟

勤
加

溫
習

，
以

期
獲

得
優

良
成

績
；

又
如

有
個

別
學

生
因

上
課

時
間

之
調

整
而

產
生

困
難

情
況

，
可

與
校

方
聯

絡
，

共
同

商
討

解
決

辦
法

為
荷

。
 

 
 
 
 
 
 
 
 
此

致
 

貴
家

長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
崇
德

黃
建

常
紀

念
學

校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校

長
戴

順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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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 
 
條

（
上

學
期

期
中

評
估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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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覆

者
：

有
關

 
貴

校
舉

行
上

學
期

期
中

評
估

之
上

課
時

間
略

有
更

改
，

各
項

課
後

活
動

於
評

估
期

內

暫
停

等
事

均
已

知
悉

，
本

人
當

加
緊

督
促

 
 
 

 
溫

習
功

課
，

依
時

返
校

上
課

及
應

考
。

 

 
 

 
 

 
此

覆
 

大
埔

崇
德

黃
建

常
紀

念
學

校
校

長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)年
級

(        )班
學

生
：

         

 
 
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家

長
簽

署
：

 

二
０

０
八

年
十

月
 

 
日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月廿三日至十月廿八日
 

十月廿二日至十月廿八日
 

十月廿日至十一月一日
 

暫停日期
 

三、六年級中、英、數加強訓練班、加強輔導教學及輔導教學

 

功課輔導班、課餘回中央圖書館
 

課餘興趣小組、
課

餘
開

放
學

校
電

腦
設

施
計

劃
 

暫停舉行之活動
 

敝子弟

 

2008 ／ 

2009 2008 ／ 

2009 

負責人：何麗梅副校長

 



 

（2008/2009 年度第四十七號） 

◇ 
 
 

    級別  

科目      
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

中文 

閱讀／寫作： 
1 – 7 課 

（第 6課除外） 
《直尺》 

閱讀／寫作： 

1 – 4 課 

《直尺》 

閱讀／寫作：

1,2,3,5 課  

閱讀／寫作：

1,2,4,5 課  

閱讀／寫作： 

2,3,5,6 課  

閱讀／寫作：

1,2,9,10 課

英文 Unit 1 – 3 Unit 1 – 3 Unit 1 – 3 
Unit 1,2,4 及

溫習紙 
Unit 1 – 3 Unit 1 – 3 

數學 

1 上 A 冊 

（1 – 10 課） 

《直尺》 

2 上 A 冊 

（1 – 7 課） 

及已有知識 

《直尺》 

3上 A冊  

(  1 – 7 課) 

及已有知識 

《直尺》 

4 上 A 冊 

（1,2,5,6,7 課）

及已有知識 

《直尺及木顏

色筆》 

5 上 A 冊 

（1 – 8 課） 

及已有知識 

6 上 A 冊 

（1 – 8 課） 

及已有知識 

常識 
第一冊：1 - 6課 

《木顏色筆》 

第一冊：1 - 5課 

《木顏色筆》 
第二冊：1- 5課

第一冊：1- 4課

第二冊：第 1課
第三冊：1- 5課 

第二冊：1- 5課

第三冊：第 1課

 

註釋：《  》必須於評估當天帶備之用具及物品 

 
 

 
 
一至六年級期中試評估及上課時間表： 

 23/10 24/10 27/10 28/10 

            級別 
節數 一至五年級 六年級 一至六年級 一至六年級 一至六年級

第一、二節 中文寫作評估 英文及數學 英文評估 中文閱讀評估 常識評估 

第三、四節 英文及數學 中文寫作評估 中文及數學 數學評估 中文及英文

學 生 於 上 午 8 : 1 5 回 校 ， 上 午 1 1 : 5 0 放 學  

 


